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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一堆褪了毛的竹鼠，配文是“真材实料，好不好顾

客说了算”。点进名为“竹鼠养殖”的用户主页，其发布

的70多个作品大多与烹饪竹鼠、豪猪有关。

  图片上是封装完成等待运输的豪猪肉，介绍是“长

期供应商品豪猪，新鲜豪猪肉好吃不贵”“全国各地都

发货”。

  “恭喜老板发大财，你这个叫果子狸吗，多少钱一

斤啊？”“这些都是非食用养殖，但如果你想买来吃，可

以私聊购买”。

  《法治日报》记者近期在网络平台检索发现，存在

大量以食用为目的公然销售多种野味的用户，还有一

些主播通过直播等形式传播其捕猎野生动物的画面。

  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

条件下，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可以出售，而售出的野生

动物作何用途很难识别，且一些人工繁育单位以牟利

为目的，对于购买者的用途不闻不问，将野外动物与人

工繁育动物混合，再加上平台对直播、短视频内容缺乏

监管，导致野味交易卷土重来。

公开售卖野保动物

  黄腾鸟为“三有”野生保护动物，记者在网络平台

发现，有人直接展示一窝雏鸟，在评论区称“这是在浙

江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记者注：实际上应为浙江省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门口掏的”。

  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杨先生告诉记者，春季是鸟

类筑巢繁殖期，南方不少鸟类已经陆续产卵，有些雏鸟

已经出壳，如画眉、八哥、鹩哥、棕头鸦雀、绣眼、喜鹊、

渡鸦、斑鸠等，不少人开始掏窝，贩卖雏鸟。还有人提前

找好巢穴，等巢中雏鸟出壳后再掏。

  “可以预见，随着更多鸟类进入交配产卵育雏期，

猎捕雏鸟并非法饲养、贩卖的规模会更大。”杨先生说。

  还有人在网络上售卖禁限用农药，比如扁毛霜(学

名氰酸钾铝)。

  公开资料显示，扁毛霜是一种高毒性农药，早已被

列入《禁限用农药名录》，与让人闻风丧胆的“百草枯”

农药一同被限制使用。

  记者注意到，在网络平台上，其包装照片被直接展

示在个人主页，还写着“只要带羽毛的都好用，喜鹊、水

鸭、麻雀、野鸡等”，搜索时甚至不用更换关键词，直接

搜索“扁毛霜”“扁毛”等，相关商品就会出现一大堆。

  4月15日晚，在一个名为“户外百货”的直播间，主播

直接讲解扁毛霜如何“办”，即如何掺入最少的量在粮

食中让鸟类食用，能够杀死鸟类却不影响人食用。在讲

解过程中，主播直接拿出一只鸽子喂了掺有扁毛霜的

玉米粒，随后鸽子慢慢停止了呼吸。

  记者加主播好友后购买了3包扁毛霜，两天后收到

快递，拆开后发现是用铝箔袋装着的白色粉末，袋子上

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据卖家介绍，这是他自己制作的

农药，有不少人回购，药效肯定能够保证，药量多的话

弄倒“大货”也不在话下。

  随后对方将记者拉入一个名为“实习兽医”的百人

群。记者查看聊天记录发现，群内消息多与“杀生”有

关，群成员将毒杀动物称为“救治”，不时有人上传用农

药、猎具等打野成功的画面。从昵称来看，群成员不乏

农家乐、铁锅炖等饭店老板。

直播捕猎血腥画面

  “佩奇都是一群一群的”“快找到货了”“放鞭炮吓

没什么用，时间再晚点它自己就出来了”……

  这是记者4月16日在一个名为“护农队”直播间看到

的画面，主播头戴夜视仪、拿着强光手电照向不远处的

森林，前面有七八个人在探路，每个人手上都牵着一条

猎犬，他们正在直播打野，其所说的“佩奇”“二师兄”

“大货”等指的是野猪。

  2023年6月30日，野猪因“局部致害”被调出《国家保

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不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

2024年2月2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野猪等陆生

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捕

杀野猪不再需要申请《狩猎证》。

  虽然根据法律法规，捕获的野猪被严禁售卖，但有

不少地区出台规定，依法依规猎获野猪的可以获取一

定奖励。在此背景下，不少护农队成立，他们在农业区

域进行定期巡逻，监控野猪等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视频平台涌现出越来越多打着“合

法护农”旗号，猎捕和处理猎物方式存在违规的账号，

他们以野猪为头号捕杀对象。

  这些人打野猪有多凶猛？

  一位名为“镇雄户外”的用户称自己手下一条年仅

5岁的猎犬“下得二哥打底就有400来个”，称自己在陕西

“护农”一个多月就控制野猪种群100多头条。

  一位名为“老朱”的用户发布了一条受伤严重的猎

犬，称“好歹也下了过百的佩奇(野猪)。受了这么多伤，

年纪也有了。为什么还这么猛”。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直播和视频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没有展示捕猎画面，但一直会有山林画面，还会通

过其他人的语音和主播讲述捕猎过程；另一种比较血

腥，直接展示捕猎画面，比如一群猎狗撕咬野猪等。

  记者以“护农”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直播间达数百

个，主播们大多在夜间使用强光灯、猎犬直播搜寻、猎捕

野生动物。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些“护农队”展示的视频来

看，猎犬们撕咬的明显不是野猪，而是其它野生动物；还

有人直接在直播中说，只要胆子大，打到的“大货”随便吃

和卖。

猎套捕猎惨不忍睹

  “需要什么产品，打到公屏上，我拿到镜头前给大家

看”“果园稻田，樱桃草莓，农田葡萄，专用防鸟网买三

送一”……伴随着介绍，名为“防鸟网加工”的主播拿出

各种网眼大小的防鸟网，除了告诉直播间观众如何使

用，还直言抓“长尾巴，很漂亮(的鸟类)”很有用。记者注

意到，在主播橱窗界面，防鸟网被归入户外装备和垂钓

用品一类。

  “大家在直播间不要直接讨论，别传到猫(警察)的

耳朵里，否则我没法带大家探险了。”4月14日，在“热成

像”直播间，主播正展示自己带货的高清热像仪。虽然

已是深夜11点，树林里伸手不见五指，但热像仪上能够

清晰地看到一只野兔的轮廓。

  “红牛(环颈雉)都是在麦地里，不上树。晚上大耳朵

(野兔)也多。”主播正和观众讨论着，突然他安静下来，

“来货了，在树上，你看仪器里有多少只，我把镜头往上

点给大家看看。”随后，主播用手电筒爆闪照野生鸟类，

在强光刺激下，鸟短暂失明一动不动。讽刺的是，该直

播间简介写着“本直播间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主要是

搜寻救助一些受伤的小动物，无任何不良诱导，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请勿伤害”。

  有些主播会在视频和直播中讲解老鼠夹，但从主

播介绍和实际展示画面来看，卖的商品其实就是野猪

夹。他们通过个人简介和评论区引流到社交平台进行

交易，并附上自己或其他买家的使用视频。

  还有主播使用龙门套等猎套，其由钢索、踏板、弹

簧和报警器组成，一旦陷阱触发便会发送消息到手机

App上，捕猎者就可以按照陷阱的编号前去“收货”。

  公开资料显示，猎套捕猎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

虐待——— 动物被索套牢牢套住，拼命徒劳地挣扎，有的

挣得关节脱臼，有的啃咬钢丝套弄得满嘴是血，有的野

猪原地刨出近一米的深坑，有的因为猎人长期没来检

查而饿得只剩一把骨头。更多的是挣扎累了，无助地卧

在原地等死。

  从“护农队”分享的视频来看，他们自己的猎犬被

猎套困住好几天才找到，有的猎犬直接被夹断腿。

  而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明确禁止在自然保

护区以及禁猎期禁猎区实施猎捕行为，禁止使用猎夹

猎套以及夜间照明行猎。

监管不足治理不易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有大量短视频内容和直播，看

上去并不缺乏违法交易野味和非法盗猎线索，但想要

有效治理并不容易。

  杨先生说，仅凭视频、图片、聊天记录等单个线索

看，很难判断是否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无法直

接管，而作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林草局，又很难

依靠网络平台呈现的有限信息，比如仅凭一个网络账

号去锁定并查处盗猎分子，就算查到，要坐实盗猎行为

还需要一系列证据。因此，很多地区违法捕杀野猪可能

不会被起诉，甚至公安都不会受理案件。

  一位公益环保组织成员告诉记者，他曾就违法售

卖猎具报过警，但因为相关法规不太明晰，报警后也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现在他只能一家家向网购平台举报，

虽然基本上一两天违规商品就会下架，但如果源头存

在盗猎工具，就仍然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

  去年9月，“司某某”因在全域全时段禁猎的北京非

法狩猎被公安抓获，之后被判刑。据了解，“司某某”及其

团队的手段是用猎套套住野猪(北京市二级保护动物)，等

野猪体力耗尽，再放狗去撕咬，制造猎犬捕猎的假象，以

达到销售猎犬的目的。今年3月，“司某某”重回短视频平

台，继续做起了养狗教学，还宣称自己办了某省林业局

制发的狩猎证，以后就是合法护农、合法狩猎。

  杨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发现，目前允许售卖的野

生动物究竟是以什么目的养殖和买卖的，很少有人能

说清楚；一些“护农队”究竟打了什么野生动物，是如何

处理的，也鲜有人知道。这种信息不对称，从客观上导

致一些野味上了餐桌。

  “202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第25条增加了关于人

工繁育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规

定。人工繁育‘三有’动物，需要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制下，人工繁育‘三有’动物日渐

增多。加之，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人工繁育的野生

动物可以出售，而售出的野生动物作何用途，则难以监

管。也有的人工繁育单位，以牟利为目的，对于购买者的

用途不闻不问，更有甚者非法猎捕‘三有’动物，将野外动

物与人工繁育动物混合，加大了监管难度。此外一些地

区存在吃野味的恶习，也是助长野味屡禁不止的原

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刘明明说。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野味卷土重来的重要原因是

监管不足：直播随便开，视频随便发，很少进行相关限

制；非法猎捕工具随意买，弹簧套、捕鸟网、野猪夹、剧

毒农药，几十元至一百元包邮到家，中间没有任何审查

环节；不仅有直播贩售，还有许多详尽教程。此外，由于

猎犬、夜视仪等并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使用的

猎捕工具，人们通过购买这些东西去猎捕野生动物的

行为也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春天正值野生动物繁殖期，网上卖的猎夹、猎套、

捕鸟网，售卖猎犬、夜视仪，以食用为目的养殖、买卖野

生动物，这些都造成很多野生动物无法正常繁殖。”上

述业内人士说。

多措并举禁食野味

  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否可以购买和出售，对于

以食用为目的养殖、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该如

何甄别和治理？

  刘明明说，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在符合以下法律

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购买和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

须被纳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者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人工

繁育野生动物的，要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或者备案；要

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

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核验的年度生产数量直接取得专

用标识；禁止以食用为目的购买，禁止明知或应当知道

购买者以食用为目的而出售。

  “对于以食用为目的养殖、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行

为的甄别，关键在于‘以食用为目的的认定’，这可以参

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应当综合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特征，被查获的地点，加工、包装情况，以及可以

证明来源、用途的标识、证明等证据作出认定。比如，如

果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经营者的销售对象是餐饮服务行

业经营者，那么基本上可以认定其养殖野生动物带有

食用性目的。在实践中应当综合多重因素，实事求是地

进行甄别和认定。”刘明明说。

  他还建议，加强对人工繁育“三有”动物的全过程

监管。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对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以凭人工

繁育许可证或者备案，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核验的年

度生产数量直接取得专用标识，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

用，保证可追溯。执法部门要加强专用标识的管理，以

避免人工繁育单位将野外种群混入人工繁育动物。同

时，要强调出售单位的责任，对购买者及其意图进行登

记，对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购买者以食用为目的仍然

出售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单位及其直接负责人员，按

照共同违法或犯罪追究法律责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生态法研

究室主任刘洪岩看来，护农队捕猎野猪应符合以下严

格的法律条件和程序：首先，护农队必须获得当地野生

动物管理局或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颁发的猎捕许可

证。这通常需要证明野猪对当地农业造成了实际的严

重损害；猎捕方法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禁止使用非法的

猎捕工具如毒药、爆炸物或其他残忍和非法的捕猎方

法；猎捕活动应限定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内进行，以

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对捕获的野猪肉

的处理和利用，也必须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和卫生法规。

  “直播猎捕过程在伦理和法律上都是有争议的，主

要问题包括直播可能激励不当的行为，如非法猎捕、过

度猎捕和其他不符合可持续猎捕的行为；直播猎捕可

能对公众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不

利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公众教育；在某种情况下，直播猎

捕活动可能涉及对动物的不当对待，这可能违反动物

福利和伦理标准。总的来说，如果护农队的活动是法律

允许的，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进行，并且确保猎捕活动是

出于有效的农业保护需要而非娱乐或其他目的，那么

这种活动可能是合法的。然而，将猎捕过程进行直播通

常是不被推荐的，考虑到上述潜在的负面影响，建议相

关部门对此进行更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刘洪岩说。

  对出售猎犬等并不违法的捕猎工具，但实际上造

成野生动物受威胁的行为该如何治理？

  刘洪岩认为，首先应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虽然猎

犬本身不在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之列，但可以通

过修订法律或出台新的政策，对使用猎犬进行野生动

物猎捕的行为进行限制或禁止。比如设定对猎犬训练

和使用的具体条件，严禁使用猎犬猎捕保护类野生动

物。还要明确责任，加大对线上平台的责任追究，要求

电商平台加强对销售内容的监管，对于明显用于非法

猎捕的工具进行下架处理，并对违规商家进行处罚。同

时加强技术监控，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网上

销售平台进行实时监控，自动识别和报告疑似非法猎

捕工具的销售信息，加强政府与网络平台的合作，确保

迅速有效地打击网络上的非法猎捕工具销售。有关部

门可以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非法销售行为即

刻介入调查和处理。

  “此外，还可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和学校等渠道，加

大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对非法

猎捕行为的识别能力和保护意识。推广野生动物观察、

生态旅游等替代活动，减少对野生动物猎捕的需求。鼓

励和支持地方社区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对于依靠猎捕

为生的社区提供替代的生计支持，比如发展手工艺、生

态旅游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合法出售的猎犬或其他

工具，应当引入明确的追踪和认证机制，确保这些工具

不被用于非法猎捕。”刘洪岩说。

  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有一些出售野生动物的

人表明自己有相关许可证，但并未向平台备案，也没有

在作品中展示。那么，网络平台是否应要求其进行备

案？网上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否应进行许可证

等信息公示并说明养殖和买卖的原因？

  刘洪岩解释说，网络平台应要求所有出售野生动

物的商家或个人在平台上备案，并公示其持有的相关

许可证信息。这可以包括许可证编号、有效期，以及允

许繁育或销售的具体野生动物种类。平台需要对商家

提交的许可证信息进行审查和验证，确保信息的真实

性。平台应通过用户界面向消费者提供关于野生动物

保护的教育信息，还应建立与政府野生动物管理部门

的合作机制，对疑似非法交易进行报告，并采取必要的

下架和封禁措施。

漫画/李晓军  

消失的野味在网上卷土重来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赵溪 陈雪姣

  近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益诉讼起

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摄影公司、某

创意公司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当庭判令三

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

偿金29万余元。上述公益损害赔偿金用于个人信息保护

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

  公益诉讼起诉人在履职中发现，2020年下半年至

2022年2月期间，李某通过非法渠道陆续购入多地新生

儿个人信息3万余条，包括新生儿出生日期、性别、父母

姓名及联系方式等。某摄影公司、某创意公司为拓展婴

童摄影业务，先后向李某购买交易并使用上述信息，李

某从中非法获利29万余元。

  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三被告未经个人同意，非

法买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严重扰乱公民生活安

宁，侵害公共信息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

当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侵权责

任。另外，被告李某的上述行为已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庭审过程中，三被告明确表示已认识到自身错误，

向社会公众致歉，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的新生儿个人信息包含出

生日期、性别、父母姓名及联系方式等，足以识别到特

定的新生儿及其父母，属于民法典所保护的公民个人

信息。三被告以牟利为目的，在未取得个人同意的情

况下，非法买卖、使用特定人群的相关个人信息，不

仅有损相关主体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扰乱新生儿

及其父母的生活安宁，还侵害了公共信息安全领域

的社会公共利益 ，故三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办案法官说，大数据时代让信息获取更便捷、生活

方式更智能、商业决策更科学，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

与利用，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之一。大数据发展背景

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涉及自然人个人权益保障，同

时具有高度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个人信息保护法明

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

信原则，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

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

人信息。

  本案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主要被用于面向新生儿

父母的定向商业推销，不仅侵犯了新生儿父母私人生

活安宁不被他人非法侵扰以及自由选择商业机构的权

利，还会侵扰产后妈妈安静休养的现实需要，极易引发

家长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和焦虑，破坏公共信息

安全。

  本案通过公益诉讼方式，要求三被告向社会公众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以公益损害赔偿金的方式修复

个人信息领域及妇女儿童保护领域受损的社会公共

利益，为助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公众共

同参与的个人信息保护生态提供司法支撑。

  个人信息保护需多措并举、久久为功。个人信息

源头收集者应依照法律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

收集个人信息的安全，防范信息泄露风险。相关主体

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该秉承“合法、正当、必要、诚

信”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认真做好风险防范、审慎

合规经营、不越法律红线，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织密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数字

生态。

3万余条新生儿个人信息被贩卖
法院判令赔偿金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

社交平台野味随便交易 直播打猪猎鸟售卖工具
  近日，有野生动物保护民间组织工作

人员向记者提供线索称，禁止以食用为目

的养殖的豪猪、果子狸、竹鼠等野生动物，

近期又被大规模饲养了，且有不少人在网

络平台晒出、出售以食用为目的的竹鼠、豪

猪等视频内容。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禁止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以及其它陆生野生动物。

  果子狸、竹鼠、野鸡等属于陆生野生动

物，野猪虽然被调出“三有”(对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和社会有价值)保护动物名录，备案

后可以以非食用的目的进行养殖，但仍属于

法律规定的其它陆生野生动物，不可食用。

  社交平台上的野味交易情况到底如

何？曾经消失的野味是否卷土重来了？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